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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人  權  監  察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香 港 上 環 孖 沙 街 二 十 號 金 德 樓 4 樓 

4/F Kam Tak Building, 20 Merc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電話 Phone: (852) 2811-4488    傳真 Fax: (852) 2802-6012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 
 

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的

第三份報告的項目大綱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之意見書 
 
第一條：民主發展進程 
1. 政府必須如實交代政制發展進程，包括 2005 年以及 2010 年所提出的政改方

案和最終落實的政改安排中，有哪些方面尚未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以及保留

功能組別對不同階層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有哪些不同的影響。政府應交

代全面落實雙普選的具體計劃以及路線圖。 
 
第二條：逐步實現公約所承認的權利及行使有關權行時不會受到歧視 
2. 政府必須如實交代並解釋何以容許《種族歧視條例》的缺憾，包括間接歧視

定義狹窄、未有涵蓋所有的政府職能及權力、豁免教育以及職業培訓中的語

言歧視、法例容許過多的豁免以及排拒保障基於國籍、居留條件及原居地等

的歧視，當中包括內地新來港人士以及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等等。政府應提出

補救措施，以及交代把修改法例以改善上述缺憾的具體計劃，檢討現行消除

歧視政策措施的成效，並提出消除歧視的工作計劃。 
 
3. 政府應交代促使《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以及有關 1967 年的任擇議定書引

申至應用於香港的計劃以及時間表，並提出一套清晰的難民收容政策。政府

亦應具體交代及檢討現時有關難民以及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的政策以及數

據，包括立例剝奪工作權以及酷刑聲請機制，並交代確保他們權利不受侵害

的措施。 
  

4. 政府應落實委員會就性傾向歧視、年齡及釋囚歧視所提出的立法建議，並提

供相關的立法計劃以及時間表。若不，政府必須提出理據，並提出有效消除

性傾向、年齡歧視及釋囚的措施。  
 
5. 政府應提供有關從立法、行政以及其他措施落實《殘障人權利國際公約》的

具體計劃，比如有關之殘障人士在教育及職業發展時面對的困難的數據系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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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應如實交代平機會主席遴選準則、過程黑箱作業和欠缺民間團體的參

與、委任前高官影響平機會獨立性以及以及主席任期只有三年的情況，並應

檢討有關遴選主席以及委員的機制，提出措施確保平機會符合《巴黎原則》

所列出的人權機構原則，包括獨立性以及公民社會的參與。 
 
7. 政府應積極回應委員會曾多次提出有關成立具廣泛權力的人權機構之建

議，並應落實有關建議的時間表，若不予落實，則提出有關理據，並提供研

究有關現行保障人權機構的效能之數據和研究。 
 
8. 政府應交代現時政府處理檔案的政策及措施，並交代落實制定檔案法的計劃

和時間表，內容包括開立真確和完整的檔案、它們的專業管理和存廢的要求

以及公開有關政府檔案讓市民查閱，讓公眾了解政府決策內容以及過程的缺

失，以加強問責，檢討及改善施政，有效保障市民的人權。  
 
第七條：享受公平與良好工作條件的權利 
9. 政府應如實交代法定最低工資立法的情況，尤其是把留宿家傭，包括外籍家

庭傭工留宿排拒保障之外的理據。 
 
10. 政府應如實交代其犧牲外傭勞工權益以及職業穩定的政策措施，包括外傭稅

以及「兩星期規定」，並就此提供理據以及補救措施。 
 
11. 港大有研究指香港有不少外傭勞工受到輸出國（尤其印尼）和香港的職業介

紹所和財務公司造成的集團嚴重剝削，足以視為當代的奴役和販運人口問

題。政府應該在報告中交待有關問題的詳情，並說明會否透過與輸出國簽訂

協議和其他有效的跨境措施，以及加強對該等香港和外地職業介紹所和財務

公司的執法和監管，去維護外傭勞工的基本權益，遏止跨境的奴役和販運人

口問題，以及保障香港的司法公義和國際形象？ 
 
第九條：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 
12. 政府應詳細交代，落實委員會有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的

建議的資料，當中包括會否取消居港七年才合資格申請綜援。若會取消限

制，時間表為何。若不取消，理據為何。 
 
13. 政府應檢討及取消歧視性的社會福利政策，包括居港七年才可申請公屋的限

制以及將有困難的人推向更艱難境地的港人內地妻子在港分娩的高收費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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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應積極回應委員會對不受強制公積金計劃保障的家庭主婦、殘障人士、

失業人士以及長者等弱勢社群的關注，並交代有關補救措施的詳情以及時間

表。 
 
第十條：對家庭的保護 
15. 政府應具體交代有關港人內地子女來港定居的政策，當中包括是否含年齡限

制、若是其理據為何以及有何即時補救措施予因人大釋法被剝奪居權的成年

子女，盡快來港家庭團聚。 
 
16. 政府應具體交代中港家庭因居留權政策所面對的困境，包括非婚生的港人內

地子女個案、持雙證程的單親媽媽的處境、申請單程證的等候時間以及年齡

限制等等。政府應交代及檢討有關政策及處理原則，並提交有效的補救措施。 
 
17. 人權監察注意到政府將於報告告知委員會有關「家庭」定義的最新發展。人

權監察提醒政府在界定「家庭」的定義時，必須注意在多元價值及多元文化

社會下「家庭」的多重定義。 
 
18. 人權監察注意到政府將會回應委員會審議結論第 97 段，就販運人口(特別是

婦女及兒童)來港主要從事賣淫活動作出回應。政府應具體交代有關數據、

就根本原因的跟進研究以及防止販運婦女及兒童賣淫的措施。 
 
第十一條：享受適當生活水平的權利 
19. 政府應如實交代並檢討現行城市規劃以及社區重建政策的發展主義邏輯，並

停止透過城市規劃侵害多元城鄉空間、人文價值以及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

的住屋權，包括其居所庇蔭、經濟生活和解決生計的內容、文化和生活方式

以及文化身分的表達等等。 
 
第十二條：享有健康的權利 
20. 政府應如實交代校園驗毒計劃的詳情，包括計劃內容、推行情況、成效、侵

權以及補救侵權的措施。政府亦應交代強制立法驗毒的政策、理據、時間表

以及如何確保驗毒符合人權的措施。 
 
21. 政府應提供有關推行性教育的情況，包括資源分配、教材內容、材料是否能

鼓勵開放討論不同的性觀念和實踐，以及鼓勵探索情慾自主。 
 
第十三及十四條：接受教育的權利 
22. 政府應提供有關非華語學生接受教育以及職業訓練的具體情況，包括非華語

學生因課堂內外的語言問題以及缺乏資源配套（如評估和教學等材料）而造

成的學習學障礙，以致無法平等地享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包括入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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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關卡）、落實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配套（包括公開考試、資歷

認證、升學和就業資格確認等）之具體政策、時間表和資源配套以及有關非

華語學童的學習成效之數據和其他詳情。 
 
23. 政府應提供有關保障殘障人士接受教育以及職業訓練的具體資料，包括如實

報告在新學制下殘障學生的離校安排的情況以及理據，並交代落實保障殘障

人士教育權利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報告中尤其需要詳細交代少數族裔和多重

殘障學童面對的困難和政府為他們和他們家長提供的協助。 
 
24. 政府應積極回應委員會有關修訂法例讓所有適齡兒童，包括無居留權以及難

民兒童，有權享有接受教育的建議，包括是否落實該建議、落實的時間表以

及政策詳情、拒絕落實的理據以及補救方法。 
 
25. 政府在報告人權教育狀況時，除提供課程和課外活動的政策、課程大綱、時

數安排等資料之外，更需要評估和報告人權教育的成效。 
 
26. 政府應如實報告以及檢討現時推行公眾人權教育的情況，包括國民教育與人

權教育資源分配失衡、公民教育委員會下的人權教育工作小組遭解散以及在

並無合理理由下人權基線調查遭中斷，並交代未來公眾人權教育計劃的詳

情。政府亦應報告和解釋它在政制討論中如何以藉《基本法》否定國際人權

標準。 
 
27. 政府應如實報告以及檢討現時的國民教育政策，尤其是其隱惡揚善和單向灌

輸的弊端，並交代日後如何在國民教育中確保批判思考、分析能力、人權知

識和價值的培養。 
 

第十五條：參與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惠的權利 
28. 政府應交代確保西九文化區促進各階層參與文化生活的具體措施，包括規劃

文化區時考慮的原則，是否包括照顧不同階級尤其中下階層的視野，以及是

否有足夠的、廣義的公共空間。 
 
29. 政府應交代及檢討有關現行政府挑選、保存、管理及公開歷史檔案的政策和

措施以及其專業的要求，並制定檔案法強制保存和盡快公開有關政府政策及

對市民有重要影響的歷史檔案，以保護本地的文獻遺產並提供第一手資料作

各種研究用途。 
 
30. 政府應解釋，於 2007 年 5 月原則上支持成立法定博物館管理委員會，把博

物館獨立於政府外的建議，卻於今年否決有關建議出爾反爾之理據，並交代

其對文化藝術政策以及博物館管理的理念以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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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應交代否決讓香港電台脫離政府架構、不容它轉型為獨立於政府的公共

廣播機構之理據，並交代有何種措施和架構安排，可以有效地保障電台免受

政治和商業干預及壓力下，獨立地提供各種資訊、教育和娛樂節目。 
 


